
《临汾市殡仪馆运营服务指
南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



政
策
背
景

    殡仪馆项目建设是推进殡葬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是破解当

前殡葬领域各项问题主要措施，是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的重

点工作内容。经过数年的努力，我市将有部分新建殡仪馆投

入使用。

    为进一步规范现有殡仪馆和新建殡仪馆的运营服务管理

行为，凸显公益属性，落实惠民殡葬政策，根据《殡葬管理

条例》、《山西省殡葬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加快全省殡葬综合改革促

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、《山西省

定价目录》、省发改委等4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殡

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以及相关政策，研究制定了《临汾

市殡仪馆运营服务指南（试行》。



总
体
原
则

    殡仪馆坚持公益属性，本着方便群众、分类收费、高效

运行、科学管理的原则，采取以政府运营为主、市场化运作

为辅的运营模式。在治丧过程中要积极宣传殡葬领域移风易

俗，引导群众主动摒弃丧葬陋习，在全社会树立殡葬文明新

风。



服
务
项
目
定
价

    主要包括基本殡葬服务、与基本殡葬服务密切相关的延

伸殡葬服务、满足群众特殊需求的其他殡葬延伸服务。基本

殡葬服务实行政府定价，与基本殡葬服务密切相关的延伸殡

葬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满足群众特殊需求的其他殡葬延伸

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。殡葬服务收费单位应在殡葬服务场所

醒目位置张贴、公示服务项目及价格。



惠
民
殡
葬
政
策

    惠民殡葬政策覆盖所有城乡居民（不含享受丧葬费、抚

恤金人员），对遗体接运（含抬尸、消毒）、存放（含冷藏、

3天内）、火化、骨灰寄存、骨灰盒（价值200元内）等基本

殡葬服务进行减免，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可提标扩面，相

关减免费用由同级财政列入预算，在殡葬服务单位直接核免。


